
113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 

活動簡章 

導言 

精神疾病在大眾的觀感中，時常伴隨刻板印象及負面標籤，也

常因此忽視了困在精神疾病干擾中，仍舊努力生活的「人」。這樣

的印象源自對疾病的不理解，也起因於無法同理病友們面臨到的困

境與迷惘。而另一方面，社區的精神康復者在回歸社會過程中，除

了固定回診服藥及養成生活規律外，也需要來自親屬、同儕的理解

與陪伴，才能幫助康復者在復元道路繼續堅持。 

此次活動希望透過圖文創作形式，並結合今年度心健月主題：

同理，讓康復者分享自身或周遭康復者受疾病影響的經歷，也讓欣

賞畫作的大眾閱聽人可以嘗試感受並同理康復者的生活及內心世

界，期盼能夠消弭因缺乏理解帶來的負面觀感，進而創造更友善的

社會氛圍。 

活動目的：透過圖文創作，讓參與的精神康復者，分享對疾病的感受或經

驗，能夠自我表露感受、也同理別人所處的境遇。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徵稿期間：即日起至 7 月 15日(一)止 

參賽資格：本市社區精神康復者、精神復健機構、康復之家學員 

活動內容 

一、活動類型：圖文徵稿比賽 

二、活動主題： 

以「走進我的『心』世界」為主題，邀請參與成員以畫作呈現

自身或觀察其他康復者生病以來的感受，包含：症狀干擾時所

見、所聞、所想；對生活、人際造成的改變等；接受治療或服

藥後帶來的影響，並輔以文字抒發自己的感觸。更透過作品的

展示，使閱聽人能夠更同理康復者的感受。 



三、參賽規格： 

每一參賽者需提供一份作品，包含畫作及文字說明，每人限一

件作品，須自行創作。畫作可為手繪或電腦繪圖，需附上 100-

300 字的文字說明本次創作理念（附件 4），畫作規格如下： 

(一)手繪紙張尺寸為 4開（4K）圖畫紙（約 54.5cm x39.3cm） 

(二)電腦繪圖規格為：jpg、jpeg或 png 格式，解析度不可低

於 300kpi，不可使用 AI繪圖。 

四、繳交資料： 

(一)徵稿比賽報名表（附件 1） 

(二)參賽作品：含畫作及文字說明（附件 2），手繪請以紙本繳

交、電腦繪圖則繳交電子檔 

(三)徵稿比賽聲明書（附件 3） 

(四)參賽作品授權書（附件 4） 

(五)活動滿意度調查表（附件 5） 

(六)精神疾病污名感受量表（附件 6） 

(七)肖像使用授權書（附件 7） 

(八)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卡正反面影

本、相關就醫、診斷證明 (僅供本局驗證參賽資格使用，

擇一提供即可)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7月 15日(一)截止 

(二)報名方式： 

1 .親送：將作品及上述文件整理後，一併送至鳳山區鳳頂

路 225 號 2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

鳳山分區）。 

2 .郵寄：將作品及上述文件整理後，以掛號方式寄送至

「鳳山區鳳頂路 225 號 2樓」，並請註明「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鳳山分區 王小姐

收」；另電腦繪圖作品可將圖片及文件檔一併燒

錄成光碟，並於碟片封面註明「圖文徵稿活動-

參賽者姓名」掛號寄出。 



3 .電子郵件寄送：將電子繪圖及上述文件掃描後一併寄送

至 qing2233@kcg.gov.tw，並於信件主

旨備註「圖文徵稿活動-成人組-參賽者

姓名」。 

六、評選標準及評選方式 

(一)評選標準 

1 .繪畫技巧、設計及創意(40%) 

2 .主題關連性(30%) 

3 .圖片作品與文字的一致性(30%) 

總分相同將依上述評分標準，依次選取單項高分排名。 

(二)評選方式：本局將邀請藝術類及精神科專業背景人員擔任

評選委員，並召開會議進行評選。 

七、獎勵方式 

(一)徵選作品依專業委員評選之成績，獎勵方式如下： 

第 1 名：擇 1位，核發禮券 1,500元與獎狀乙紙 

第 2 名：擇 2名，核發禮券 1,200元與獎狀乙紙 

第 3 名：擇 3名，核發禮券 1,000元與獎狀乙紙； 

佳作：擇 10名，核發禮券 500元與獎狀乙紙。 

(二)得獎者將公告於本局網站。另將採用得獎者之作品作為本

局宣導品之圖案印製，並於辦理宣導活動時（如大型設攤

宣導、網絡局處宣導等）進行發放，透過此方式加以宣導

精神康復者的正面復元成果。 

八、注意事項 

(一)請確實遵守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及繳件方式要求，方符合徵

選資格得以評選；如資料不實或不符，視同放棄本活動相

關權利。 

(二)凡徵選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創作者

（著作人）須同意於得獎公布後，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

辦單位享有一切刪改、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

製、出租、散布、發行、以及推廣宣導等用途之權利，並

可授權製作相關周邊商品以及安排各類型媒體宣傳發表、



商品販售、成冊出版、自行再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均

不另行通知及致酬。 

(三)參賽之作品必須為自行創作且未公開發表之版本，並無侵

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智慧財產權、肖像權或涉及暴

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等情事；若經查證違反屬

實，參賽者須自負法律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主辦單

位可取消其比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或禮券)、獎狀

及相關所得。 

(四)凡參加本活動者，不得以非正當手段影響比賽進行與結

果，如違反屬實，主辦單位可取消其比賽或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金(或禮券)、獎狀及相關所得。 

(五)所有參賽作品均不予退還，請自行備份並保留原始檔。 

(六)所有參賽者之參賽作品、創作理念等，均無償授權主辦單

位擇優於相關活動發表使用。 

(七)如因作品未妥善包裝、郵寄時間延誤、郵資不足、遺失、

失竊或其他非主辦單位之原因造成參賽作品遺失或損壞，

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八)主辦單位對徵選活動所有文件、內容保有最終解釋權，若

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活動網站

上，不另行通知。 

(九)有關本活動相關疑義，可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下午

17:00 洽詢本局社區心衛中心王小姐，連絡電話：07-

7928608#2035。 



附件 1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  

報名表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性  別  

連絡電話 

或手機 
 出生年月日  

所屬單位 
(無則免填) 

 

作品主題  

E-mail  

通訊地址 □□□ 

繳件方式 

□親送(□紙本作品；□資料；□光碟) 

□郵寄(□紙本作品；□資料；□光碟)   

□電子郵件(請寄至：qing2233@kcg.gov.tw) 

文件檢核 

□徵選活動報名表(附件 1) 

□參賽作品【作品+創作說明(附件 2)】 

□徵選活動聲明書(附件 3) 

□參選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 4) 

□滿意度調查問卷(附件 5) 

＊創作者如未滿 18 歲，須由創作者之監護人於簽名欄連帶簽名 

我已詳細閱讀、了解並同意接受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走進「心」世界-圖
文徵稿比賽之各項規定及內容，並保證所有事項屬實。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mailto:qing2233@kcg.gov.tw


附件 2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 創作說明表 

參賽者姓名  
所屬單位 

(無則免填)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作品主題  

創作理念 

說明 

 

 

 

 

 

 

 

 

 

 

 

 

 

 

 

 

 

 

 

 



附件 3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聲明書 
 

本人已充分知曉並自願接受「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辦法」（以下簡

稱「徵選辦法」），謹向主辦單位承諾如下： 

 

一、 本人保證為參加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作品的創作者，對作品擁

有完整、排他的著作權。 

二、 本人保證徵選作品為原創作品，除參加本徵選活動外，未曾以任何形式發表過，也未曾以任何

方式為公眾所知，也未有任何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之行為，若經發現有上述不法情事者

之事實，除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外，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 

三、 本人保證在全球範圍內未曾自行或授權他人對徵選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或開發。自徵選作

品提交起至本徵選活動評選結果揭曉前，不會自行或授權他人對徵選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

或開發。 

四、 本人確認，除主辦單位書面許可的情形外，無論何時何地，不以任何形式發表、宣傳和轉讓其

徵選作品或宣傳其投稿行為。 

五、 本人確認，對於送達的徵選作品，主辦單位或其指定機構有權無償將作品的原件或複製件用於

活動宣導、新聞宣傳、展覽、網路傳播或結集出版發行，而無需取得本人同意，也無需向本人

支付報酬。 

六、 如徵選作品成為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得獎作品，該作品的一切

著作財產權自始即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權對作品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開發、修改、

授權、許可或保護等活動。本人除根據「徵選辦法」獲相應獎勵外，放棄任何權利主張。並配

合主辦單位對獲選作品進行必要的重製、宣傳、翻譯，進行任何形式的使用、開發、修改、授

權、許可或保護等的工作。 

七、 本人保證徵選作品未侵犯任何協力廠商的合法權益，如因本人的應徵作品侵犯協力廠商合法權

益，或因而使主辦單位遭受任何名譽或經濟上的損失，主辦單位有權要求本人採取足夠而適當

的措施，以保證免受上述損失。主辦單位同時保留向本人追究和索賠的權利。 

八、 本人保證聲明真實可靠，並善意履行。如有違反而導致主辦單位損害，本人將承擔相應法律責

任。主辦單位同時保留取消本人徵選資格的權利。 

九、 本聲明書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十、 本聲明書自聲明人簽字或蓋章之日起生效。 

 

姓名：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簽字∕蓋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 4 

參選作品授權同意書 

          (以下稱本人) 同意參加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舉辦之「走進『心』世

界-圖文徵稿比賽」(以下稱本活動)，並配合下列事項: 

(一) 本人配合於收件截止日前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未報名，主辦單位有權禁止參選。 

(二) 本人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徵選辦法及評審委員會所決議之各項徵選公告、規則

及徵選結果。 

(三)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修改參選相關辦法，並公布於活動網頁；申請者應經常瀏覽網站公

告，不得以未知悉為由提出異議。 

(四) 本人參選皆為原創作品並保證提供資料屬實，如有違反規定，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主

辦單位並得逕行公告並取消其認證資格。 

 

若參選作品項入選為「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活動，則本人或本單位同意配合下列

事項: 

(一) 經徵選後，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活動」審查通過之作

品需同意配合主辦單位後續推廣作業，無償提供參選作品相關資料進行印製、影片剪

輯、接受攝影等作為宣導品、成果手冊、宣傳影片於國內、外非營利使用，如獲選表揚

之作品創作者無法提供相關服務資訊及連結，將視同放棄資格，並由後面名次往前遞

補。 

(二) 經徵選後，經本局「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專家委員」審查通過之作品需為免費

提供大眾使用。版權仍為原創作者所有，但必需授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相關網站刊載或

公開展覽，以供醫療院所、衛生局所、教育學術、一般民眾瀏覽、下載及非營利使用。 

此致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日期:113年_____月______日 

  

本人簽署： 



附件 5 

113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走進「心」世界-圖文徵稿比賽 

滿意度調查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次活動，希望活動內容能讓您有豐富的收穫。為使下一次活動更完

美，請您提供寶貴建議及感想，將成為我們日後規劃與辦理活動之參考，再次謝謝

您的合作！ 

 

基本資料 

1.生理性別：□男□女 

2.年齡：□20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 歲 

□60歲（以上）  

3.教育程度：□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大專（學）□研究所 

4.職業：□軍警 □公務人員 □教育 □商 □工 □農 □醫療 □服務業  

□家管 □學生 □退休 □無 □其他：           

 

滿意度（同意程度以 1至 5分標示，5 分代表非常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請圈

選適合的數字）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整體而言，我對本次活動非常滿意 5 4 3 2 1 

2. 本次活動讓我收穫豐富 5 4 3 2 1 

3. 我期待下次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5 4 3 2 1 

4. 我會推薦親朋好友來參加類似的活動 5 4 3 2 1 

5. 活動主題和內容相符 5 4 3 2 1 

6. 活動時間安排的適切性 5 4 3 2 1 

 

活動建議/回饋 

1. 本次活動讓我最有收穫的內容是：                                    

2. 我認為本次活動可以再增加的內容是：                                

3. 其他意見與建議：                                                  

 

～填妥後請一併寄回，謝謝您的參與～ 

  



附件 6 

精神疾病污名感受量表-短版 
 

作答說明：請詳細閱讀每一句子，然後依據您自己的想法，勾選您對該題敘述的「同意程

度」。每題有四個選項，分別是 1 到 4，其代表意義如下：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2： 表示有些不同意 

    3： 表示有些同意 

    4： 表示完全同意 
完
全
不
同
意 

有
些
不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 2 3 4  

□ □ □ □ 1 別人若知道我在看精神科，那將會破壞我的人際關係。 

□ □ □ □ 2 若我有精神疾病且被人知道，那我的名譽將會受損。 

□ □ □ □ 3 如果我告訴別人我在看精神科，別人會無法接納。 

□ □ □ □ 4 把自己的精神問題告訴外人，會對自己不利。 
     

□ □ □ □ 5 如果我有精神疾病，沒有人會願意跟我結婚。 

□ □ □ □ 
6 曾患過精神疾病的人，跟一般人比起來，較難找到合適的結婚對

象。 

□ □ □ □ 7 我認為沒人願意跟精神有問題的人結婚。 

□ □ □ □ 8 如果我的家人有精神疾病，這會讓我無法找到合適的結婚對象。 
     

□ □ □ □ 9 若我得了精神疾病，我會覺得我比別人差勁。 

□ □ □ □ 10 有精神疾病的人是弱者。 

□ □ □ □ 11 去看精神科表示自己心理不健康。 

□ □ □ □ 12 去看精神科意味我是個心理不夠堅強的人。 
     

 

基本資料 

1.姓名：            (僅供防止重複統計使用) 

2.性別：□女   □男 

3.出生年份：      年 

4.教育程度：□不識字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5.宗教信仰：□無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附件 7 

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授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拍攝、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本

人之肖像、姓名、聲音於各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並可於日後

為相關展示、廣告、出版等使用。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